
　　 表 3 　血铅和组织铅测定结果 ( �x ±s)

组别
剂量

(mlΠkg BW)
全血铅
(μgΠg)

肝铅
(μgΠg 湿重)

股骨铅
(μgΠg)

空白对照 010 01065 ±01027c 01454 ±01162c 55146 ±32. 65c
模型对照 010 01538 ±01170 11498 ±01601 217119 ±112. 32
低剂量 1010 01386 ±01175a 11064 ±01498a 173148 ±57. 63
中剂量 2010 01238 ±01048c 11012 ±01269a 210146 ±75. 97
高剂量 4010 01148 ±01029c 01861 ±01183b 179104 ±53. 88

注 :与模型对照组相比 ,a : P < 0105 ;b : P < 0101 ; c : P < 01001。

小鼠全血铅和肝组织铅水平 ,根据卫生部《保健食品

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》(2003 年版) [1 ] 中的判定标

准 ,受试物具有促进排铅作用。猕猴桃果汁以猕猴

桃为原料精制而成 ,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果胶等物

质。果胶是一种亲水性植物胶 ,主要成分为多聚

d - 半乳糖醛酸甲酯 ,具有抗菌、止血、止泻、降脂等

功能[3 ] 。果胶能与高价态重金属离子络合而用作重

金属中毒的解毒剂。维生素 C 的辅助驱铅作用已

得到充分证实[4 - 7 ]
:动物试验表明维生素 C 可拮抗

铅吸收和铅毒性 ,其螯合铅的作用可能与 EDTA 一

样有效[4 - 5 ] 。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血清维生素 C 浓度

与儿童和成人高血铅流行率呈显著负相关[6 ] 。对年

龄、教育水平、吸烟和酒精饮用量进行标准化后 ,维

生素 C摄入量越高 ,血铅浓度越低[7 ] 。已知铅中毒

可引起维生素 C 缺乏及其代谢改变 ,利用螯合剂进

行驱铅治疗的同时 ,给予维生素 C 有加强药效和减

轻副作用的双重功能。结合本试验情况分析 ,我们

　　

采用预防性铅中毒造模方式 ,即铅中毒模型组染毒

与 3 个剂量组动物在饲以受试物的同时 ,从饮水中

饲以铅 ,结果显示血铅和肝铅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

低 ,说明受试物阻止了铅的吸收 ,对预防铅中毒 ,猕

猴桃果汁是一种值得提倡饮用的保健饮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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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部文件
卫监督发[2004 ]314 号

卫生部关于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有关问题的批复

上海市卫生局 :

你局《关于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有关问题的请示》(沪卫卫监[2004 ]44 号)收悉。经研究 ,批复如下 :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》规定 :“生产经营和使用食品添加剂 ,必须符合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

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 ;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食品添加剂 ,不得经营、使用”。因此 ,未列

入《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》( GB2760 —1996)和卫生部公告名单的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。

二、按照《食品添加剂冰乙酸 (冰醋酸)》( GBl903 —1996)规定 ,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冰乙酸采用乙醇发

酵制备 ,利用甲醇与一氧化碳反应制备的冰乙酸应按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对待。

三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《配置食醋》(SB10337 —2000)的要求 ,配置食醋用冰乙酸必须符合《食

品添加剂冰乙酸 (冰醋酸)》( GB1903 —1996)的规定。

此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

二 ○○四年九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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